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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判“地沟油”案具有标本意义

7日，两起涉及制售“地沟油”
的案件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宣判。几名被告人中，量刑最重
者被判死缓。这或许是我国在食品
安全领域处罚最为严厉的一次。

我国食品安全何以问题频发？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没有
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该案的宣
判，就有着非凡的重典标本意义：
一者，这将是一个量刑的标杆，许
多地方法院可以参考此标准量刑；
二者，这会对犯罪分子形成警示，

昧着良心赚黑钱，必将得到法律的
严惩。

法治时代，就应该用法律说
话。在某些领域，也只有用严苛的
量刑才能唤回良心，找回信任。
2012年7月份，国务院曾印发关于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计划
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食品安全突
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政府的目
标给了公众信心，而伴随着此类
量刑标本的出现，这一目标必将
实现。 (读者 王传涛)

提升吸引力不能只靠“海景房”

近几年，行走在城市的街头，
经常会接到一些东部城市的海景
房广告。当地或许也想借此吸引
更多的人口和资金，带动经济发
展。但是，不少新建的社区成了巨
大的住宅博物馆，只见房子、难见
人烟。

本想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经
济，结果却造成资源浪费。有关方
面不得不反思的是，一个地方的
吸引力是个整体性的概念，全靠

在海边建房子肯定是不行的。决
策者更应该把资金用在扶植现有
优势产业以及保障民生方面，让
经济发展获得持续动力，使当地
老百姓的生活更有品质。这样的
话，还愁吸引不来人和财吗？

当然，城镇的发展以及资源
的聚集是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尤
其不能急于求成。盲目造城、大兴
土木，只能适得其反。

(读者 关亮)

“举报才查”是懒政思维作祟

龚海

日前，济南历城区鲍山街道
一村民向媒体投诉村里管道非法
排污，历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回复
记者时却称“有举报才去查”。8日，
济南市环保局对这名工作人员进
行停职处理。(详见本报A08版)

虽说“民不举，官不究”是句
老话，但放在如此语境下，却成为
了“懒政”思维的托词。尤其是企
业污染环境，它不同于一般的民
事侵权案件，损害的是公众的利

益。环保部门，作为履行环境监管
职能的部门，有义务提前介入，而
不是坐等老百姓举报。

如此经不起推敲的回答，该
工作人员张口就来，显然潜意识
里已经习惯了将方便留给自己，
把麻烦留给群众，消费的是政府
在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针对环境等与群众利益密切
相关或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相关
部门理应勤勤恳恳，把懒政思维扼
杀在摇篮里，积极接受群众的监
督。 (作者为本报要闻中心编辑)

扎根市场的“蝴蝶兰”更有活力

在中央节俭新风和“八项规
定”之下，以往占大头的公务大单
没有了，章丘七八位花农种植的20

多万株蝴蝶兰“窝”在大棚里卖不
出去。花农们只好另寻出路，想办
法把花卖给普通市民。(本报今日
A11版)

对一些生产经营者而言，或许
最渴望的就是跟“公家”拉上关系，
不光不用愁订单了，还能卖出比市
场价更高的价格。“公家”的垂青也
是一种溺爱，很可能让一些原本极
具潜力的生产经营者，因抱住了

“大腿”渐渐产生惰性，无心去研究
真实的市场需求。也难怪在“八项

规定”之下，一些以往依靠“公家钱
袋”的生产经营者，在“退订潮”面
前不知所措。

除了扭曲正常的市场竞争之
外，过度的公款采购还容易催生腐
败。有些产品的生产经营者，不是
想着如何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
而是挖空心思讨好那些掌握着“公
家钱袋”的人。这种公关能力的比
拼，不但弱化了提升产品和服务的
动力，还给那些拥有公款采购决定
权的人创造了寻租的空间，对社会
风气带来负面影响。

如今，公家的钱越来越不好挣
了，生产经营者要想继续生存，不
得不把目光放到普通消费者身上。
就拿“趴窝”的蝴蝶兰来说，失去了
公务大单的花农，就开始想办法
了。降下虚高的价格，主动联系零
散客户，送花上门等也在考虑之

中。这么一来，花农的难题有望解
决，曾经贵气十足的蝴蝶兰，也越
来越多地走进了普通市民的家中。

随着过多的公务订单被压缩，
更多的市场主体“被迫”真正走向
市场，在更加公平的竞争中激发内
在的活力。对一些曾经依赖“公款”
的生产经营者来说，眼前的困境恰
是调整策略的良机。失去了公务大
单，却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丢了
芝麻，捡到西瓜。同时，对老百姓生
活品质的提高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所说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萧条”的公务采
购“唤醒”更多的生产经营者，重视
市场的作用。只有勇于接受挑战的
市场主体，才能在竞争中挖掘自身
的潜力，在通往未来的路上走得更
稳更远。

不公平的年终奖才会受非议
马云云

奖宝马车、发金条、奖金500

万……春节将至，年终奖成了人们
最关心的话题。这些新闻之所以如
此抓人眼球，不仅在于个别企事业
单位往年发放的年终奖数额大、奖
品丰厚，还在于有“八项规定”这一
大背景。(本报今日A10版)

有人说，这钱得发，一年到头领
份年终奖回家过年，开开心心；也有
人说，这钱不能发，中央都出台“八
项规定”了，应节俭过节，尤其别让
年终奖成了一些人的灰色收入。

按说忙活一整年，年底发份年

终奖无可厚非，员工一年干得怎么
样，在年终的这份奖金上得以体
现，这是激励员工积极性的方法之
一，何况领份奖金过节，心里也觉
得暖和。

所以，不是要一棍子把年终奖
打死，关键看这钱给谁发、怎么发。
只要公开制定好标准，发放奖金的
过程公开透明，别给个别人钻空子
提供空间，以实力论英雄，多劳多
得，领得少自然也没话可说。

不过，从公开报道来看，年终
奖丰厚的，多是垄断性行业，甚至
还有政府部门动用小金库私下发
福利，正是这样的年终奖让普通老

百姓心里不舒服。垄断行业的员工
原本薪酬水平就高，而公务人员的
福利待遇更是让很多人艳羡，年底
的“最后一下子”更是让财富分配
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些领域，有
必要设定限制，适当调控，并非完
全不能发。

说到底，大家不是觉得年终奖
是禁区，而是在乎年终奖发得是否
公平合理，是否给予少数人过多的
不正当利益。如果年终奖的发放机
制能够更加完善，更加公开透明，
大家伙都领一份年终奖回家过大
年，又有什么不好？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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